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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东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托债权资产的招商公告
东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托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招商公告。
联系电话：18058786564 0571-81187014

通讯地址：杭州市环城北路305号耀江发展中心16楼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东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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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上海惠锦钢材（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龙阔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亿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亚亨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昱光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宝旺钢铁有限公司

上海昌钢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勤蒙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博赢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盛邦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上海煜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枭帆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钢杰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传超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邑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铠岛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舜广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企旷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旷博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昊然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砖海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建屏木业有限公司

上海申逸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翔翟钢材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祺晖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守读贸易有限公司

余姚中塑天一商城有限公司

浙江普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市佳华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神舟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创想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勇欣海水暖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保税区海天化纤有限公司

余姚市斯丽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余姚市宇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安邦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德欧卡卫浴有限公司

瑞安市维信卫浴配套有限公司

温州联展皮革有限公司

温州同大贸易有限公司

地区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上海市

宁波市

宁波市

宁波市

宁波市

宁波市

宁波市

宁波市

宁波市

宁波市

温州市

温州市

温州市

温州市

温州市

抵押物

宝山区殷高西路555号1330室

闸北区河南北路99号3007室。

闸北区河南北路99号3115室。

闸北区河南北路99号3056号

闸北区河南北路99号3058号

闸北区河南北路99号3060号

闸北区河南北路99号3062号

闸北区河南北路99号3064号

闸北区河南北路99号3049室。

普陀区长寿路577/581号129室

普陀区长寿路577/581号130室

普陀区长寿路577/581号131室

普陀区长寿路577/581号132室

普陀区长寿路577/581号133室

普陀区长寿路577/581号134室

闸北区河南北路99号3120室。

金山区山阳镇蒙山北路581弄14号302室

金山区山阳镇蒙山北路581弄14号402室

金山区海汇街61号1-2层

虹口区四川北路1611号701室

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明华路366弄829号

普陀区祁连山南路2727弄70号404室

奉贤区兰博路2819弄100号1-3层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余姚市城区健康路92、98、100号；余姚市城区新建路111、113、115、119、121号；
余姚市城区南河沿路6-1、2，9-13号；余姚市城区天一商城B9、B10、B11、B12、
B15、B21、B22、B23、B29、B30、B31、B93

余姚市城区新建路113、115、119、121号；余姚市城区南河沿路6-1、2，9-13号

余姚市城区天一商城B1、B2、B3、B5、B6、B8

无

无

浒山街道新城大道南路209号虞波花园商贸楼3号

北仑区小港渡口南路317-321号29幢317-321号

北仑区小港南岸秀庭27幢201室

北仑区小港渡口南路313-315号29幢313-315号

北仑区小港江城世家29-1幢汽01、汽02、汽03、汽04、汽05（汽车库）

慈溪市浒山街道乌山路综合7号楼301室

慈溪市浒山街道乌山路综合7号楼401室

慈溪市浒山街道乌山路综合7号楼302室

慈溪市浒山街道乌山路综合7号楼402室

慈溪市浒山街道乌山路综合7号楼201室

白沙路街道白沙居委白沙路67号

浒山街道白沙密封材料厂南

白沙路街道白沙居委的混合结构的3幢独立楼房

余姚市丈亭镇汇信村的工业土地及厂房

余姚市城区世南家园4幢02室

飞云镇云周繁荣村

上海市普陀区梅川路1333弄19号303室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1501弄1号2001室

芜湖县湾沚镇安徽新芜经济开发区西支五路668号01幢1号厂房、02幢综合楼

灌南县新安镇杨洲南路西侧

双屿街道鹿翔商务中心19幢601-1001

面积

建筑面积：18.21

建筑面积：51.67

建筑面积：68.03平方米

建筑面积：98.61平方米

建筑面积：98.61平方米

建筑面积：98.61平方米

建筑面积：98.61平方米

建筑面积：98.61平方米

建筑面积：92.76平方米

建筑面积：61.63平方米

建筑面积：47.78平方米

建筑面积：13.03平方米

建筑面积：45.58平方米

建筑面积：50.53平方米

建筑面积：18.18平方米

建筑面积：100.97平方米

建筑面积：101.81平方米

建筑面积：101.81平方米

建筑面积：370.06平方米

建筑面积：109.95平方米

建筑面积：236.05平方米

建筑面积：117.44平方米

建筑面积：286.37平方米

建筑面积：1806.81平方米

建筑面积：839.93平方米

建筑面积：287.9平方米

0

0

建筑面积：183.21平方米 土地面积：51.42平方米

建筑面积：574.04平方米 土地面积：153.79平方米

建筑面积：149.59平方米 土地面积：14.67平方米

建筑面积：382.7平方米 土地面积：102.53平方米

每个均为建筑面积：24.56平方米土地面积：6.58平方米

建筑面积：120.46平方米

建筑面积：126.17平方米

建筑面积：87.35平方米

建筑面积：93.35平方米

建筑面积：107.6平方米

建筑面积：328.32平方米 土地面积：61.86平方米

建筑面积：112.2平方米 土地面积：45.6平方米

建筑面积：280.31平方（其中1幢1-4层136.9平方，2幢1-4层92.8平方，3幢1-3层50.61平方）土地面积：81.2平方

建筑面积：351.44平方米 土地面积：1860.78平方米

建筑面积：277.2平方米 土地面积：154.08平方米

建筑面积：2942.28平方米 土地面积：3901.1平方米

建筑面积：140.38平方米

建筑面积：143.61平方米

建筑面积：6192.96平方米 土地面积：29845.4

土地面积：31871.84平方米

建筑面积：5377.96平方米 土地面积：2468.24平方米

剩余本金（元）

1,537,496.96

2,578,126.82

3,576,278.16

8,000,000.00

6,638,327.78

5,388,759.52

4,000,000.00

1,303,689.00

6,774,842.00

86,694.93

4,690,000.00

4,000,000.00

3,000,000.00

4,836,447.00

5,684,768.68

3,539,530.81

4,400,000.00

4,653,728.42

6,015,610.14

5,206,599.41

4,269,789.60

3,244,051.53

3,000,000.00

3,300,092.87

3,333,044.80

1,980,000.00

63,689,015.00

30,000,000.00

21,378,491.89

4,297,390.00

5,000,000.00

9,847,500.00

10,998,539.00

10,095,797.00

486,546.60

100,000.00

6,861,875.00

4,595,706.00

4,923,690.78

15,830,349.00

12,000,000.00

6,508,513.83

19,921,720.00

13,703,576.00

11,000,000.00

法院公告
2017年12月18日

陈星华、陈鹦：本院在审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
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日起 60 日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本案定于2018年3月12日上午13时45分在
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4050号

任毅：本院受理（2017）浙 0212 民初 14050 号原
告张理铭与被告任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十四
审判庭（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3904号

周金浪：本院受理（2017）浙 0212 民初 13904 号
原告施祖义与被告周金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
楼第十四审判庭（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4578号

虞选岳：本院受理（2017）浙 0212 民初 14578 号
原告唐毛侬与被告虞选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
楼第十四审判庭（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民初543号

潍坊市伟杰乔治服饰有限公司、赵大伟：本院受
理原告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潍坊市伟杰
乔治服饰有限公司、赵大伟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与30日。并定于2018年3月
14日14时30分在本院涉外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4198号

陈慧新：本院受理原告陈思思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
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8年3月26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东郊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4125号

熊文军：本院受理原告梅爱岳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302民初41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4127号

熊文军：本院受理原告林燕双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302民初41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7983号

李文乐：本院受理原告陈成义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2民
初798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
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562号

林云飞、陈相春、温州市瓯海崎云五金机电厂：
本院受理的原告麻茂聪与被告林云飞、陈相春、温州
市瓯海崎云五金机电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
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
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18年3月6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704号

温州市意泰服饰有限公司、邓玲莉：本院受理原
告温州市名流纺织品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4704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3297号

卢建飞：原告乐清市华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王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82 民初 32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拥有的杭州爱
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让，债权总金额为人民币
3180.57万元，其中债权本金合计为人民币2918.53万元，利息合计为
人民币262.03万元（利息暂计至2017年5月31日，之后的利息依据
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

处置方式：通过淘宝资产处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请投资者登

录淘宝资产处置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com）或与我分公司
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
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竞价结束止。
交易条件：一次性全额付款。竞价日期为2017年12月26日10

时至2017年12月27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起拍价2475万元，保证金200万元，增价幅度10万元。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

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
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
料为准。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167882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8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2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2月18日

杭州爱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